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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備[編纂]，本集團已就嚴格遵守上市規則有關條文尋求以下豁免。

管理層常駐

根據上市規則第8.12條，發行人必須有足夠的管理層人員在香港，此一般指該申
請人至少須有兩名執行董事通常居於香港。

就符合上市規則第8.12條規定而言，本公司並無且於可預見的未來亦不會有執
行董事通常居於香港。本集團的業務運營及資產主要位於香港境外，調派執行董事到
香港以符合上市規則第8.12條規定，對我們而言實屬困難，且從商業角度而言屬不必
要。因此，基於我們已採取以下措施，我們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我們豁免遵
守上市規則第8.12條：

(a)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05條委任兩名授權代表，即執行董事兼董事長趙
長龍先生及公司秘書方家俊先生，作為本公司與聯交所之間的主要溝通渠
道，並確保彼等一直遵守上市規則。方家俊先生通常居於香港。每名授權
代表均會應聯交所要求，可於合理時間內與聯交所在香港會晤，並將可隨
時以電話、傳真及電郵聯絡。兩名授權代表分別獲授權代表我們與聯交所
溝通；

(b) 聯交所如欲就任何事宜聯絡董事會成員，授權代表均可隨時有方法迅速聯
絡董事會全體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通常居於香港的董事擁有
或可申請辦理訪港的有效旅遊證件，且可於需要時在合理時間內與聯交所
會晤。全體董事已向授權代表提供其移動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
（如適用）；如董事預期會外遊，其須向授權代表提供其住宿地點的電話號
碼或通過移動電話維持溝通順暢以及全體董事及授權代表已向聯交所提供
各自的移動電話號碼、辦公室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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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們將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華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為合規
顧問，其可隨時聯絡我們的授權代表、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其他行
政人員，並且將作為聯交所與我們的另一溝通渠道；及

(d) 聯交所與董事之間的會晤可通過授權代表或合規顧問，或於合理時間內直
接與董事安排。本公司將會盡快知會聯交所有關授權代表及╱或合規顧問
的任何變動。

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已訂立若干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編纂]後該等交易將構成本公司
的持續關連交易。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i)就「關連交易－(B)須遵守申
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披露的持
續關連交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公告規定；及(ii)就「關連交易－(C)須
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披露的持續關連交
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進一步資料請參
閱「關連交易」。

往績記錄期後所收購股權

根據上市規則第4.04(2)條及4.04(4)(a)條，新上市申請人須在上市文件的會計師
報告中載列自其最近期經審核財務報表結算日以來所收購、同意收購或建議收購的任
何子公司或業務於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三個財政年度每年編製的業績及資產負債表，
或如有關子公司註冊成立或有關業務開業日期於是次上市文件刊發前三年內發生，則
須包括其各自註冊成立或開業以來每個財政年度的業績及資產負債表，又或聯交所可
能接納的較短期間的業績及資產負債表。

自往績記錄期末起，為擴張業務，本集團已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以收購南昌馨雅、
成都威爾斯普、遵義中信、湖北冠博及永康嘉華（統稱「目標公司」）的股權（「收購」），
其詳情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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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購南昌馨雅

於2020年9月4日，金碧物業與江西省天潔環保服務有限公司（「江西天潔」）、蘇
超球、李敬龍及南昌馨雅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金碧物業同意以代價人民幣33.0

百萬元從江西天潔收購南昌馨雅全部股權。該代價乃計及南昌馨雅當時財務及業務狀
況、當時現有在管面積及項目以及其業務前景後經公平磋商釐定，待金碧物業進行的
盡職審查圓滿完成後已經╱將以內部資源按以下分期付款：

(i) 江西天潔於2020年9月25日將南昌馨雅的51%股權轉讓予金碧物業，代價
為人民幣10.56百萬元，佔總代價的32%，完成後南昌馨雅成為我們的間接
非全資子公司，其財務業績已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ii) 於以上(i)項所述股權轉讓完成後六個月，江西天潔將南昌馨雅15%股權轉
讓予金碧物業，代價為人民幣7.92百萬元，佔總代價24%，完成後金碧物
業將持有南昌馨雅66%股權；

(iii) 於以上(ii)項所述股權轉讓完成後六個月，江西天潔將南昌馨雅14%股權轉
讓予金碧物業，代價為人民幣7.92百萬元，佔總代價24%，完成後金碧物
業將持有南昌馨雅80%股權；及

(iv) 於以上(i)項所述股權轉讓完成後36個月，江西天潔將南昌馨雅20%股權轉
讓予金碧物業，代價為人民幣6.6百萬元，佔總代價20%，完成後南昌馨雅
將成為我們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南昌馨雅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而根據賣方提供的
資料，截至收購日期，其管理位於江西南昌的32個物業（包括住宅物業、銀行、學校、
辦公大樓及公共物業，全部均為獨立第三方開發的項目），總建築面積為1.63百萬平方
米。鑒於南昌馨雅為獨立第三方物業開發商開發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預期收購
南昌馨雅將可進一步擴大我們物業管理服務組合並鞏固我們現有的客戶群，而現有客
戶群主要是獨立第三方。根據南昌馨雅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其截至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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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年度的淨利潤約人民幣0.01百萬元而其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淨資產約人民幣2.6百
萬元。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盡悉和確信，江西天潔及其最終
實益擁有人蘇超球及李敬龍各自為獨立第三方。

2. 收購成都威爾斯普

於2020年9月5日，成都金碧與魏強、李彪及成都威爾斯普訂立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成都金碧同意以總代價人民幣39.0百萬元，(i)從魏強收購成都威爾斯普88.24%

股權；及(ii)從李彪收購成都威爾斯普11.76%股權。該代價乃計及成都威爾斯普當時的
財務及業務狀況、當時現有在管面積及項目以及其業務前景後經公平磋商釐定，待成
都金碧進行的盡職審查圓滿完成後已經╱將以內部資源分兩期支付：首期（即人民幣
27.3百萬元，佔總代價70%）於全部股權於2020年11月2日轉讓後支付，完成後成都威
爾斯普已成為我們的間接全資子公司，其財務業績將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及第二期（即人民幣11.7百萬元，佔總代價30%）於股權轉讓後六個月內支付。

成都威爾斯普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而根據賣方提
供的資料，截至收購日期，其管理位於四川成都的七個住宅物業（全部均為獨立第三方
開發的項目），總建築面積為1.31百萬平方米。鑒於成都威爾斯普為獨立第三方物業開
發商開發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預期收購成都威爾斯普將可進一步擴大我們物業
管理服務組合並鞏固我們現有的客戶群，而現有客戶群主要是獨立第三方。根據成都
威爾斯普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其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淨利潤約人民幣5.8百
萬元而其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淨資產約人民幣23.1百萬元。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就彼等所深知、盡悉和確信，魏強及李彪各自為獨立第三方。

3. 收購遵義中信

於2020年9月8日，貴陽新生活與張傳芳、甘鴻及遵義中信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經
2020年10月16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據此，貴陽新生活同意以總代價人民幣19.125百
萬元，(i)從張傳芳收購遵義中信70%股權，及(ii)從甘鴻收購遵義中信30%股權。該代
價乃計及遵義中信當時的財務及業務狀況、當時現有在管面積及項目以及其業務前景
後經公平磋商釐定，待貴陽新生活進行的盡職審查圓滿完成後已經╱將以內部資源分
三期支付：首期（即人民幣10.15百萬元，佔總代價約53.1%）已於2020年10月19日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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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股權後支付，完成後遵義中信成為我們的間接全資子公司，其財務業績已於本集
團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第二期（即人民幣4.625百萬元，佔總代價約24.2%）將於股權
轉讓後三個月內支付；及第三期（即人民幣4.35百萬元，佔總代價約22.7%）將於股權
轉讓後六個月內支付（取決於能否完成24個項目中各項目協議的續約）。

遵義中信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而根據賣方提供的
資料，截至收購日期，其管理位於貴州遵義的30個物業（包括住宅物業、辦公大樓、銀
行及商業物業，全部均為獨立第三方開發的項目），總建築面積為1.25百萬平方米。鑒
於遵義中信為獨立第三方物業開發商開發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預期收購遵義中
信將進一步擴大我們物業管理服務組合並鞏固我們現有的客戶群，而現有客戶群主要
是獨立第三方。根據遵義中信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其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淨利潤約人民幣0.06百萬元而其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淨資產約人民幣6.4百萬元。經
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盡悉和確信，張傳芳及甘鴻各自為獨立第
三方。 

4. 收購湖北冠博

於2020年9月10日，武漢金碧與湖北美岑環保服務有限公司（「湖北美岑」）、鄧
輝、郭曉及湖北冠博各自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武漢金碧同意以代價人民幣12.24

百萬元從湖北美岑收購湖北冠博51%股權。該代價乃計及湖北冠博當時的財務及業務
狀況、其註冊資本人民幣10.03百萬元以及其業務前景後經公平磋商釐定，待武漢金碧
進行的盡職審查圓滿完成後已經╱將以內部資源分兩期支付：首期（即人民幣7.344百
萬元，佔總代價60%）已於2020年10月12日轉讓51%股權後支付，完成後湖北冠博已
成為我們的間接非全資子公司，其財務業績已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及第二
期（即人民幣4.896百萬元，佔總代價40%）將於首期付款結算後六個月內支付（前提是
概無發生與湖北冠博業務運營及管理有關的爭議和合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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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冠博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而根據賣方提供的
資料，截至收購日期，其管理位於湖北仙桃及宜昌的45個物業（包括住宅物業、銀行及
公共物業，全部均為獨立第三方開發的項目），總建築面積為2.0百萬平方米。鑒於湖
北冠博為獨立第三方物業開發商開發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預期收購湖北冠博將
進一步擴大我們物業管理服務組合並鞏固我們現有的客戶群，而現有客戶群主要是獨
立第三方。根據湖北冠博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其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淨利
潤約人民幣0.1百萬元而其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淨資產約人民幣4.9百萬元。經董事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盡悉和確信，湖北美岑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鄧輝
及郭曉各自為獨立第三方。

5. 收購永康嘉華

於2020年9月10日，寧波金碧與周爾強、陳江波及永康嘉華訂立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寧波金碧同意以總代價人民幣20.0百萬元，(i)從周爾強收購永康嘉華60%股
權，及(ii)從陳江波收購永康嘉華40%股權。該代價乃計及永康嘉華當時的財務及業
務狀況、當時現有在管面積及項目以及其業務前景後經公平磋商釐定，待寧波金碧進
行的盡職審查圓滿完成後已經╱將以內部資源分兩期支付：首期（即人民幣15.0百萬
元，佔總代價75%）已於2020年10月14日轉讓全部股權後支付，完成後永康嘉華成為
我們的間接全資子公司，其財務業績已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及第二期（即
人民幣5.0百萬元，佔總代價25%）將於股權轉讓後六個月內支付。

永康嘉華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而根據賣方提供
的資料，截至收購日期，其管理位於浙江金華及衢州、上海及遼寧瀋陽的11個住宅物
業，全部均為獨立第三方開發的項目，總建築面積為1.53百萬平方米。鑒於永康嘉華
為獨立第三方物業開發商開發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預期收購永康嘉華將進一步
擴大我們物業管理服務組合並鞏固我們現有的客戶群，而現有客戶群主要是獨立第三
方。根據永康嘉華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其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淨虧損約人
民幣3.4百萬元而其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負債淨額約人民幣15.6百萬元。經董事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盡悉和確信，周爾強及陳江波各自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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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授出]豁免我們就編製目標公司財務報表嚴格遵
守上市規則第4.04(2)條及4.04(4)(a)條，理由如下：

(a) 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非業主增值服
務及社區增值服務。收購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這是由
於我們的主要業務戰略之一是提高我們的市場地位及擴充業務營運規模。
所有目標公司均為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地區物業管理公司。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目標公司的在管總面積為7.72百萬平方米，均由獨立第三
方物業開發商開發。收購業務與我們業務一致的目標公司旨在擴展物業管
理服務組合及使現有客戶群多元化，從而進一步擴充業務及鞏固行內領導
地位。詳情請參閱「業務－業務戰略－多渠道擴大物業管理業務規模，鞏
固領先的市場地位」。董事相信，收購的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我
們股東整體利益。

(b) 目標公司尚未成熟－相對於本集團業務規模而言，各目標公司的業務規模
尚未發展成熟。根據我們可取得的目標公司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以往績記
錄期最近財政年度本公司財務數字對照，與收購有關的所有適用規模測試
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4(9)條）均低於5%。再者，收購即使按合
併基準計算亦不足以要求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4.28條編製備考財務資料。

因此，董事相信，(i)與本集團整體運營規模相比，收購並不重大；(ii)收購
並無導致自往績記錄期末以來本集團財務狀況出現任何重大轉變；及(iii)本
文件已載列有助潛在投資者對本集團活動或財務狀況作出知情評估的一切
合理必要資料。因此，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4.04(2)條及4.04(4)(a)條下的規
定不會損害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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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無法獲取資料－由於所有收購僅於近期完成，故本集團未能為符合上市規
則第4.04(2)及4.04(4)(a)條規定而全面及即時取得目標公司賬簿及記錄。即
使我們全面及即時取得目標公司賬簿及記錄，本公司亦需要相當時間及資
源以熟悉所有目標公司的管理會計政策，而本公司及我們的申報會計師亦
需要相當時間及資源編製所需財務資料以於本文件披露。因此，按照上市
規則規定披露目標公司經審核財務資料對本公司而言屬不切實際和不當負
擔。

(d) 可供披露的其他資料－本公司已在本文件提供有關收購的其他資料，而這
與須予披露交易（定義見上市規則）公告所須包括資料相若，其中包括：

(i) 目標公司主要業務活動的描述；

(ii) 各目標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淨利潤╱虧損以
及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未經審核淨資產；

(iii) 確認各交易對手及╱或交易對手的最終實益擁有人是否為獨立第三
方；

(iv) 各項收購的日期；

(v) 各項收購的代價、代價已經或將會如何償付及釐定代價的基準；

(vi) 收購的理由及預期本集團因收購累計的利益；及

(vii) 董事相信收購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聲明。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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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